
呼和浩特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采购投资项目咨询评估服务中标（成交）明

细

内蒙古华茂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呼和浩特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采用公开招标进行采购采购投资项目咨询评估服

务（项目编码：150101-HM2022-GK-20250002）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综合)咨询评估服务1）
1.1、中标（成交）供应商：内蒙古中实工程招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308,0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服务类

品
目
号

品目名称 服务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期限 服务标准 单价（元） 数量
单
位
总价（元）

1-
1

C19990000 其他
专业技术服务

(综合)咨询
评估服务1

招标文件要
求的服务范
围

满足招标文件
中的服务要求

满足招标文
件的服务时
间

满足招标文
件服务标准

308,000.001.00批308,000.00

二、合同包2 （(综合)咨询评估服务2）
1.1、中标（成交）供应商：中宏天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308,0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服务类

品
目
号
品目名称

服
务
名
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
期限

服务标
准

单价（元） 数量
单
位
总价（元）

2-
1

C19990000
其他专业技
术服务

(综
合)
咨
询
评
估
服
务
2

响应招标文件的
服务范围， 1.
项目建议书、可
行性研究报告、
资金申请报告评
估论证； 2.仅
限于市发改委核
准的企业投资项
目申请报告，或
报自治区发改委
核准的企业投资
项目申请报告预
评估论证； 3.
列入呼和浩特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重大决策事项
清单的事项评估
论证。

响应招标文件的服务要求，1.严格按
照《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

712号）、《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
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

号）、《工程咨询行业管理办法》(国
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第9号令）、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咨询评估管理
办法（2022版）》等要求对受委托的
事项开展咨询评估工作。 2.规范评估
工作，在评估过程中及时向呼和浩特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告评估进展及
其他有关情况，切实保障评估质量，
按时完成受委托事项，并承担相关保
密责任。 3.在评估过程中广泛听取各
方意见，就评估意见与被评估部门
（单位）、企业进行沟通，形成客
观、公正的咨询评估报告，重大分歧
意见应在咨询评估报告中全面、如实

反应存在问题。

响应
招标
文件
的服
务时
间，
签订
合同
后至
完成
20
个项
目止

响应招
标文件
的服务
标准，
严格执
行的国
家相关
标准、
行业标
准、地
方标准
或者其
他标
准、规
范进行
验收

308,000.001.00批3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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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包3 （(综合)咨询评估服务3）
1.1、中标（成交）供应商：济南市工程咨询院
1.2、中标（成交）总价： 318,0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服务类

品
目
号
品目名称

服
务
名
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
务
期
限

服
务
标
准

单价（元） 数量
单
位
总价（元）

3-
1

C19990000
其他专业技
术服务

(综
合)
咨
询
评
估
服
务
3

1.项目建
议书、可
行性研究
报告、资
金申请报
告评估论
证； 2.仅
限于市发
改委核准
的企业投
资项目申
请报告，
或报自治
区发改委
核准的企
业投 资项
目申请报
告预评估
论证； 3.
列入呼和
浩特市发
展和改革
委员会重
大决策事
项清单的
事项评估
论证；

1.咨询评估机构应严格按照《政府投资条例》（国
务院令第 712 号）、《企业投 资项目核准和备案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73 号）、《工程咨询
行业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 年第 9
号令）、《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咨询评估管理办法
（20 22版）》等要求对受委托的事项开展咨询评
估工作。 2.咨询评估机构要规范评估工作，应在评
估过程中及时向呼和浩特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报告
评估进展及其他有关情况，切实保障评估质量，按
时完成受委托事项，并承担 相关保密责任。 3.咨
询评估机构应在评估过程中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就
评估意见与被评估部门（单 位）、企业进行沟通，
形成客观、公正的咨询评估报告，重大分歧意见应
在咨询评估报 告中全面、如实反应存在问题。 4.
呼和浩特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咨询评估的完成
时限一般不超过20个工作日。 若因被评估部门
（单位）、企业会后需进一步收集、交接等相关资
料，修改的内容较多 等其他特殊情况，征得市发改
委同意后，可以延长完成时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
超过30 个工作日。 5.评估机构应确定项目负责人
及业务联系人，保持相关人员稳定。若项目负责人
或 工作人员有变化，应提前10个工作日以书面形
式告知呼和浩特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6.咨询评估
机构应按照约定时间完成项目咨询评估服务工作并
向市发改委提供以下 资料： （1）纸质版资料：会
后修改版报告两份、加盖公章的评估报告两份；
（2）电子版资料：会后修改版报告、评估报告

PDF版及加盖公章的扫描件。

签
订
合
同
后
至
完
成
20
个
项
目
止

满
足
招
标
文
件
要
求

318,000.001.00批318,000.00

内蒙古华茂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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